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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统筹推进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

脱贫攻坚工作的若干意见

各省辖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打好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ꎬ 统筹推进有脱贫任务的非贫困县和非贫困

村 (简称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 脱贫攻坚工作ꎬ 确保非贫

困县和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同全省人民一道ꎬ 如期步入全面

小康社会ꎬ 结合我省实际ꎬ 提出以下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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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充分认识统筹推进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脱贫攻坚工

作的重要性

随着我省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ꎬ 贫困县、 贫困村脱

贫攻坚步伐加快ꎬ 减贫成效显著ꎬ 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的贫

困人口占比明显增加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全省未脱贫人口分

布在非贫困县的有 ６６.８ 万人ꎬ 占比达到 ３０. ２％ꎬ 分布在非

贫困村的有 １４５.３ 万人ꎬ 占比达到 ６５.６％ꎬ 分别比 ２０１６ 年底

增长 １.１ 和 ７.８ 个百分点ꎬ 且呈逐年增长趋势ꎬ 做好非贫困

县和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ꎬ 对于全省顺利完成三年攻坚

目标意义重大ꎮ

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总体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ꎬ

一些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还存在主体责任不

明、 重视程度不够、 资金投入不足、 帮扶力量不强、 推进措

施不到位、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等方面的问题ꎬ 已成为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短板ꎮ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些新

情况、 新特点ꎬ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 “统筹贫困县村和非

贫困县村精准脱贫工作” 的部署和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求

精准、 抓重点、 提质量、 促平衡” 的总体要求ꎬ 在三年攻

坚行动中ꎬ 统筹推进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ꎬ

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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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统筹推进非贫困县的脱贫攻坚工作

(一) 省辖市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

省辖市党委政府要切实增强脱贫攻坚的责任感、 使命感

和紧迫感ꎬ 对辖区内非贫困县的脱贫攻坚工作统筹谋划、 统

筹推进ꎮ 要切实加强对非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ꎬ 认真

研究ꎬ 帮助制订工作方案ꎻ 定期听取工作汇报ꎬ 指导开展攻

坚工作ꎮ 在干部配备、 资金投入、 项目安排上统筹考虑ꎬ 确

保非贫困县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ꎮ

(二) 非贫困县党委政府要负主体责任

非贫困县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

识ꎬ 防止和克服麻痹轻视思想ꎬ 切实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

任ꎮ 要把脱贫攻坚作为落实 “四个意识” 的突破口、 转变

作风的突破口、 检验干部能力的突破口、 推进发展的突破

口ꎬ 作为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平台和载体ꎮ 要把脱

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ꎬ 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

来ꎬ 同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ꎬ 统筹谋划ꎮ 县委、 县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脱贫攻坚ꎬ 班子成员要结合职责分工抓

脱贫攻坚ꎮ 要配强脱贫攻坚工作力量ꎬ 加强乡村基层党的建

设ꎮ 要把脱贫攻坚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乡村干部考核的重要内

容ꎮ 县级各职能部门在申报政策性项目和资金时ꎬ 要围绕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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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目标任务ꎬ 向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倾斜ꎮ

(三) 加大各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

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ꎬ 根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比

结构变化ꎬ 省辖市财政要逐步增加对非贫困县的扶贫资金投

入ꎬ 并建立稳定增长机制ꎻ 非贫困县要根据脱贫攻坚需要和

财力情况ꎬ 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资金用于脱贫攻坚工作ꎮ 要

充分利用金融扶贫政策ꎬ 拓宽融资渠道ꎬ 加大投入规模ꎬ 确

保扶贫资金投入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ꎮ 贫困人口超过 ２ 万

或贫困发生率高于 ３％的陕州区、 杞县、 唐河县、 邓州市、

西平县、 新安县、 南乐县、 孟津县、 渑池县、 石龙区、 鹤山

区、 山城区在确保资金不闲置、 不挪用的前提下ꎬ 脱贫攻坚

期内可参照省定贫困县整合资金的权限和方式ꎬ 根据贫困

村、 贫困人口退出的实际需求ꎬ 统筹整合省级及其以下财政

涉农资金ꎬ 集中用于脱贫攻坚ꎻ 其他非贫困县在脱贫攻坚期

内可整合市级及其以下财政涉农资金ꎬ 集中用于脱贫攻坚ꎮ

(四) 确保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非贫困县要按照 «河南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 确定的目标任务ꎬ 坚持现行标

准ꎬ 坚持精准方略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坚持协调发展ꎬ 把

“六个精准” 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ꎬ 瞄准所有贫困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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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ꎬ 因村因户因人精准施策ꎬ 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ꎬ 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ꎬ 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退出ꎮ

三、 统筹做好非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

各县 (市、 区) 要把辖区内有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的

脱贫攻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与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统

筹谋划、 统筹推进ꎬ 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各项政策措施

同步落实ꎮ

(一) 统筹改善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统筹整合的财政涉农资金和本级财

政安排的扶贫资金要精确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ꎬ 统筹安排

用于贫困村和非贫困村ꎬ 在全面改善贫困村基本生产生活条

件的基础上ꎬ 根据非贫困村的不同情况分类施策ꎮ 可以对照

贫困村退出标准和贫困户脱贫需要ꎬ 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

较多或贫困发生率较高的非贫困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公共

服务进行改善ꎬ 逐步解决非贫困村和贫困村在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方面不平衡的问题ꎬ 缩小非贫困村与贫困村之间的差

距ꎮ 要将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纳入 “乡村振兴”

规划ꎬ 整合资源ꎬ 统筹安排ꎬ 持续改善ꎮ

(二) 加大对非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

要建立和完善帮扶机制ꎬ 在贫困人口较多和贫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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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非贫困村成立脱贫攻坚责任组ꎬ 根据实际需要对贫困

人口较多的非贫困村派驻扶贫工作队ꎮ 要确保所有非贫困村

的贫困户均有县乡干部帮扶ꎬ 做到所有贫困户帮扶干部全覆

盖、 帮扶政策全覆盖、 领导干部 “遍访” 全覆盖ꎮ

(三) 统筹做好非贫困村贫困户的增收工作

把发展产业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ꎬ 建立扶贫产

业体系ꎬ 统筹规划、 统筹协调、 统筹推进贫困村和非贫困村

的产业发展ꎮ 鼓励各县 (市、 区) 对非贫困村采取与贫困

村一致的优惠政策ꎬ 因地制宜安排产业扶持项目ꎬ 力争实现

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项目全覆盖ꎮ 在建设扶贫就业车间

时ꎬ 充分考虑非贫困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问题ꎬ 精准选取

扶贫车间的建设地点ꎬ 可以选取贫困人口较多的非贫困村ꎬ

辐射带动周边尽可能多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

业ꎮ

四、 统筹做好督查巡查和考核验收工作

坚持统一标准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 贫困村和非贫困村

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督查和考核ꎮ 在督查考核内容、 重点、

方式的确定和督促整改、 结果运用等方面同等重视、 统筹安

排ꎮ 严格对照 «河南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 规定的程序和

标准要求ꎬ 对贫困户脱贫和贫困村退出工作进行验收ꎬ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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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规范、 标准统一ꎬ 既不随意降低标准、 影响脱贫质量ꎬ

也不擅自拔高标准、 吊高胃口ꎮ 要将非贫困县的贫困村退出

和非贫困县、 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脱贫纳入督查巡查和年度

考核范围ꎬ 坚决杜绝对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工作放松要求、

降低标准的现象ꎬ 确保全省脱贫质量全面提高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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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印发


